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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及專設幼兒園之教保員因為

參加教育實習而申請留職停薪乙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維護幼兒受教權益及穩定園務運作，本市歉難同意教保

員因教育實習而申請留職停薪。

二、另鼓勵修讀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教保員經由符

合「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辦

法」第8條相關規定後，始得免於修習教育實習課程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(附設幼兒園)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專設幼兒園

副本：本局人事室、本局秘書室、本局會計室、本局特幼教育科 2016-06-02
07:54:26


